行政审批事项办事指南

滦平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
	构成要素
	内容表述要求

	事项名称
	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

	事项简述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、第五条，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33号）第二条，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组织规则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34号）第七条的有关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，可以提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。

	办理材料
	1、仲裁申请书一式三份；

2、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3、委托律师参加仲裁活动的，提交律师事务所函、授权委托书、律师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4、委托近亲属参加仲裁活动的，提交书权委托书、与申请人关系的证明材料、受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5、法定代理人代为参加仲裁活动的，提交与申请人关系的证明、法定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6、能够证明被申请人具有用工资质的证据材料（如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工商注册登记信息）；

7、其他证据材料。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理

	办理时限
	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在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，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在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。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后，在五日内将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。仲裁委员会应自立案之日起45日内结案，案情复杂的可延长15日，但最长不能超过60日。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，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仲裁裁决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

	结果送达
	直接送达、邮寄送达、公告送达

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不收费

	办事时间
	法定工作日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滦平县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01室、103室


